
南交〔2019〕52号

南安市交通运输局关于

下拨调整2019年度预拨城市公交车

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城市公交企业：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2019年度预拨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贴资金指标的通知》（闽财建指〔2019〕32号）和《预算指标通知单》（南财指标〔2019〕450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市2019年度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188.27万元，已拨补助资金129.38万元，核算补助资金58.89万元。经会同公安机关扫黑办背景审核，未发现企业涉黑涉恶。现将专项补助资金分配下拨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及时将补助资金足额兑付给实际用油者，严禁挤占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核算补助资金分配方法如下：

2018年度符合油补申报条件公交车辆52辆，标台数42.1标台（其中南安武荣公交公司车辆数52辆，标台数42.1标台；闽兴公交公司车辆数0辆，标台数0标台）。
标台运营补贴=年度油补资金÷标台数=588900÷42.1≈13988.12（元/标台）。

企业补助资金=标台运营补贴×企业标台数

按以上方法计算，本次企业补助资金分配情况如下表：

	序号
	企业
	车辆数（辆）
	标台数（标台）
	2019年补贴核算资金（元）

	1
	南安市武荣公共交通有限公司
	52
	42.1
	5889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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